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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管理规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建设管理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防空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和《浙江省实施〈中华

人民防空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〉办法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

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省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的建

设和管理。 

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人防疏散基地

（地域）的规划、建设和使用管理等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建设管理 

    

 第三条 建设形式 

   （1）依托建设。由各级人防主管部门参与部分投资，与

其他单位合资合作建设或者依托其它已建项目，各级人防主

管部门参与建设； 

   （2）自行建设。按照有关建设审批规定，由各级人防主

管部门单独投资自行建设，形成固定资产。 

   （3）各级政府规划建设。由各级政府根据人口疏散的需

要，对辖区内可用于人口疏散的大型设施统一规划，明确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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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人口疏散的任务，保证应急时使用。 

第四条 形成固定资产的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《项目建

议书》和经费使用计划，报省人防主管部门审批。投资规模

3000 万元以下的，由项目所在地设区市人防主管部门负责审

批；投资规模 3000（含）万元以上的项目，设区市本级投资

规模在 600（含）万元以上的项目，报省人防主管部门审批。 

第五条 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在项目规划和设计阶段

应当明确平时、战时功能，并充分考虑平时和战时功能的结

合。 

    第六条 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建设实行质量监督制度。

县级以上人防主管部门负责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工程的质

量监督，可以委托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，并接受同级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。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承建单位

应按照有关规定，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。 

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防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国家与省规

定的工程建设质量标准，加强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项目审

批、设计审查、施工监理、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管理。 

 

 

 

第三章 平时使用管理 

     

第八条 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开发利用应当坚持平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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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、军民兼容、有偿使用、用管结合的原则，平时由产权

单位或投资者使用管理，战时由人防主管部门统一安排使用。

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的平时使用人负责人防疏散基地（地

域）的维护管理和安全管理，建立健全档案资料和工作台帐，

接受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 

    第九条 发生自然灾害、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属

较大及以上级别突发事件，根据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

疏散安置要求，可以启用人防疏散基地。 

第十条 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平时的开发利用收益归

产权单位或投资者所有；多元化投资建设的疏散基地（地域），

各投资单位或个人有依法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。无论采取何

种形式建设疏散基地，都要确保战时人口疏散的使用权。 

第十一条 租赁使用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的单位或个

人应当接受人防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承担平时维护、消防、

防汛、治安等工作和使用中的经济、法律责任。 

第十二条 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产权关系发生变动时，

应当依法办理交接手续，档案资料等同时移交，其维护管理

责任随之转移，相应文书资料于办结后 5 日内到项目所在地

人防主管部门备案。 

 

第四章 日常维护管理 

 

第十三条 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的平时维护管理由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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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单位或使用单位负责，并接受项目所在地人防主管部门指

导。 

第十四条 人防疏散基地（地域）管理单位应明确专职

人员负责基地维护管理工作，责任到人，并针对平时使用、

维护、应急避难以及战时转换、保障、组织等建立完善的管

理制度，标示于明显部位。 

    第十五条 日常使用单位应加强场所内部设施的维护管

理，确保能够随时投入使用。重点加强基地内电线电路、消

防设施等的定期检查、定期维护并予记录。建立维修保养档

案。 

    第十六条 平时维护管理应当做到主体工程完整，道路

通畅、标示规范，给排水、配电、通信、消防、环卫设施运

转正常。禁止擅自拆除人民防空疏散基地主体结构和设备设

施；禁止在人民防空疏散基地内生产、储存爆炸、剧毒易燃、

放射性等危险品或从事非法经营活动。 

 

第五章 战时组织管理 

    

  第十七条应从指挥机构、疏散路线、疏散引导、安置程

序和有关保障等方面，制定疏散行动方案、平战转换预案和

运行程序，确保既定疏散对象能够安全有序进入预定位置。 

    第十八条 应结合防空袭方案，适时组织防空疏散和基

地功能恢复演练，检验方案的科学性、实用性和设施设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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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好率，增强应急疏散能力和综合保障能力。 

    第十九条 应重视与疏散基地配套的志愿者队伍建设，

使之熟悉相关疏散要求，参与对既定疏散对象的服务和管理，

提高志愿者队伍在防空防灾疏散中的救助能力。 

 

 

 


